三十七、差旅費之核銷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依規定於出差後二週內繳交下列資料至人事室辦理核銷：


簽派與會之公文影本或出差請示單


完成核銷之請假單


研習心得報告(書面及電子檔)


相關收據、發票


研習資料正本；研習證明影本








填寫出差旅費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校長核定





會計室審核





人事室收件查核所送資料是否正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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